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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教師（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由校長 

聘任之。 

第二條 凡新聘教師，其聘約以一年（自當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卅一日止）為限。中途聘

任者，其初聘自第二學期起聘至該學年終了止。 

第三條 本校聘任教師以專任為原則，亦得聘請客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兼任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客座教師聘任辦法暨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攬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 

本校得設置講座，其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聘任應經三級三審程序辦理，但因學校整體發展需要，學院得聘任教授，經院

校二級審議程序辦理。 

符合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

座、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吳大猷獎、玉山青年學者、教育部玉山計畫

玉山學者，其新聘經提案單位依行政程序陳送校長簽准後逕提校教評會審議。 

專任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

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初聘及續聘第一年，本校得於聘約中要求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學生等方面，



應達一定之成果，以作為後續輔導之基準及續聘之條件。專任教師長期聘任辦法依教

育部頒布之辦法辦理。 

外籍教師之聘任，依就業服務法、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 

人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專任教師之薪給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每年按十二個月致送。 

第五條 專任教師之授課時數每週以九小時為準，其擔任行政職務者得酌減之。教師授課時數

與鐘點核計辦法另訂之。 

專任教師因特殊情況授課不足九小時者，應於次一學期補足。新聘助理教授於減授期

間或減授期間結束後二年內離職者，須全部繳回其所領減授時數之換算鐘點費用。 

兼任教師之授課時間每週不得超過六小時。 

專任教師如因特殊需要且對本校教育有助益者，經報准後每週可僅在校工作四天；但

如不符此要求而又不能全部時間在校工作者，通知其改善，逾期未 改善者，送交教

師評審委員會評議。 

第五條之一 為建立教師分流制度，體育室、通識中心及英語中心所屬編制內專任教師，得申請為

教學型教師。 

教學型教師之申請，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 

教學型教師不適用本校新聘教師評估辦法，其評鑑施行細則另訂之。教學型教師每週

基本授課時數為十二小時，上限為十八小時。其餘有關待遇、福利等權利義務事項，

比照同級職之專任教師辦理。 

第五條之二 英語中心暨體育室因教學需要得聘任約聘教師，其聘任辦法另訂之。 

約聘教師不適用本校新聘教師評估及教師評鑑辦法，但應接受教學、服務、輔導之評

鑑，其評鑑準則另訂之。 

約聘教師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發給教師證書；符合

升等條件者，得比照辦理升等審查。待遇比照講師支給，如曾任公職或國內外私人機

構等級相當之年資，得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提敘。 

約聘教師每週在校工作四天，基本授課時數依聘任單位之性質原則為十二至十四小時，

上限為十六至十八小時。 

第五條之三 因應教學、服務之需要得聘任專案教師，其聘任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專任教師除遵守法令規定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1) 按時授課及主持考試。 

(2) 批改學生作業及指導實習實驗。 

(3) 以一定時間在辦公處所或研究室指導學生研究課業。 

(4) 擔任導師。 

(5) 接受學校委託之其他任務。 

(6) 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擔負輔導之責任。 

第七條 專任教師同時在校外擔任專職者，即構成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應依教師法予以解

聘或改聘為兼任；但因本校與其他機關學校借調、交換或合作時不在此限，其辦

法另訂之。 



專任教師在校外兼課或兼職，均需事先函徵本校同意；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 

第八條 教師如違反第六條、第七條及本校其他有關規章之規定者，視為違反聘約。 

第九條 專任教師至遲應於每學期上課一週前返校準備授課事宜。 

第十條 兼任教師在聘約期間，除違反聘約之規定外，非有重大事故，學校不得中途解除其聘 

約。 

第十一條 教師之續聘至遲於原聘約屆滿前一個月另行致送聘書，教師中途辭職者，應於一個月

前提出，經校長同意後始可離職。 

第十二條 專兼任教師若因故不克應聘，聘書應繳回註銷。 

第十三條 教育應本中立原則，教師不得在課堂上為特定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 

第十四條 教師離職前應按離校手續單之程序，將應辦事項辦清或移交後始可離校。 

第十五條 教師聘任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辦理；教師資格之審定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辦理。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另訂之。 

第十六條 教師申請升等、休假及進修研究，其辦法另訂之。 

第十七條 教師資遣、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等項依教師法辦理，但外籍教師於就業服務法、專

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有特別規定時，

從其規定。 

第十八條 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成效應接受評鑑，其辦法另定之。 

新聘講師、助理教授於到職後六年內、新聘副教授於到職後八年內如未能升等者，應

接受評估，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